
新竹縣社勞政聯合服務計畫流程 

 

    
1.公所、網絡單位(含主動至勞政單

位求職者)或社會處篩選或轉介低

/中低收入戶有工作能力未就業者 

2.社安網匡列不利就業對象有就業

需求及主動至社政單位求職者。 

社工評估有無明

顯就業障礙 

是 有就業障礙之就業需求者，         

依需求媒合相關服務資源 

公共

托老

中心 

身障日

照、托

育養護 

公共

托育

中心 

準公 

共托 

嬰中 

心 

其他

社政

資源 
無明顯就業困難及                

具有強烈就業意願者 

適合一般性 

就業 

否 

是 

以工代賑 

(仍需持續輔導) 

地方社政主管 

機關定期評估 

否 

未接受就業 

相關服務 

1.個案自行就業 

2.媒合就業 

聯繫中斷/ 

服務中斷 

穩定追蹤 3個月結案 

藍色區塊：請勞政同仁共同辦理。 

社勞政聯合評估 
由社工員約個案及就服員進行

聯合評估，並填寫新竹縣社勞

政聯合會談評估表(附表 1) 

可接受就業服務、職

業訓練、職涯探索等

服務(課程) 

是 

否 

是 

否 

社工開立就業轉介

單(附表 2)(註 1) 

註 1：社工於社勞政聯合評估會談結束後一週內開立就 

業轉介單。就服員請於三個月內回覆服務狀況。 


